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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警方推出
20项措施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据新华社电 广东省公安厅 2
日推出 20 项新措施支持企业复工
复产，涵盖优化政务服务、打击违
法犯罪、防控支撑保障三大类。

据介绍， 在前期出台的 42 项
便民举措基础上，广东省公安厅找
准公安机关职责与企业复工复产
的契合点，再次研究制订了三大类
共 20 项新措施， 支持和推动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各类企业复工
复产。

在优化政务服务方面，对员工
众多的复工复产企业，推出出入境
办证绿色通道；居民身份证、居住
证上门办理上门送证 ， 居住证和
户口迁移证件到期的 ，可自动顺
延至疫情解除后 30 天 ； 放开货
运车辆通行限制等举措 ，同时通
过便捷的 “互联网+ ”服务和持
续的宣传引导 ，为企业和群众在
网上申办出入境、户政、交管等相
关业务提供便利。

在打击违法犯罪方面，对涉疫情
和企业复工复产案件，如哄抬物价牟
取暴利、诈骗企业款物等违法犯罪案
件，依法快速查处、快侦快破，切实维
护企业和员工的合法权益。

在加强防控支撑保障方面，通
过大数据构建立体化动态化数字
防控体系， 优化完善场站客流增
加、 人员密集的应急处置机制，加
强企业互联网络安全防护等工作
措施， 确保复产企业防控有序、安
心生产。

“‘110’日均接报警情 300 余宗，侦破
（查处）涉疫情违法犯罪案件 700 宗，其中
刑事案件 681 宗，治安案件 19 宗；共抓获
涉案人员 418 人，其中刑事拘留 368 人。 ”

广州市公安局二级巡视员、 新闻发言
人蔡巍通报称，广州警方成立专班，对疫情
防控期间发生的涉疫情违法犯罪案件，无论
数额多少、情节轻重，都要按照“快受理、快

立案、快侦查、快破案、快宣传”的工作要求，
组织指挥快侦快破，及时查清案件事实。

据介绍， 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以来，全
市公安机关收网 182 次，抓获涉口罩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325 名， 破案 637
宗，涉案总金额 3387 万余元。

此外，截至 3 月 1 日，广州全市破获
（查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案 6 宗，

拒不执行紧急状态下的决定命令案 9 宗，
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案 2 宗，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案件 2 宗、妨害传染病防
治案 2 宗； 共对 20 名涉案犯罪嫌疑人进
行立案调查。 “对不配合居家隔离医学观
察、隔离期间私自外出人员教育劝阻 889
人，行政处罚 49 人，转集中隔离 57 人。 ”
蔡巍说。

广州仍有 81例
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新快报讯 记者高镛舒 通讯
员穗卫健宣报道 3 月 1 日 0 时至
24 时，广州市报告新冠肺炎新增确
诊病例 0 例。 新增治愈出院 4 例。

截至 3 月 1 日 24 时， 广州市
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346
例，其中白云区 74 例 、海珠区 66
例、天河区 45 例、番禺区 40 例、越
秀区 35 例、荔湾区 21 例、花都区
21 例、黄埔区 18 例、增城区 17 例、
南沙区 8 例、 从化区 1 例。 男性
167 例、女性 179 例。年龄介于 3 个
月至 90 岁之间。 现有疑似病例 0
例 。 累计核实追踪密切接触者
4612 人，尚在医学观察 397 人。

346 例确诊病例中，已治愈出
院 264 例，死亡 1 例。 现有 81 例在
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 其中危重型
9 例 、重型 6 例 、普通型 63 例 、
轻型 3 例 ；50 例在市八医院 （含
危重型 1 例 ）、17 例在广医附一
医院（含危重型 8 例、重型 6 例）、7
例在省二医院、7 例在市妇儿中心
接受治疗。

疫情通报

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第 29场疫情防控新闻通气会，从严从快惩处涉疫违法

13人涉口罩诈骗 最高被判 4 年
3 月 2 日，广州市人民政府

新闻办举行广州市第 29 场疫
情防控新闻通气会， 由广州中
院 、市检察院 、市公安局 、市司
法局、 广州仲裁委等单位重点
介绍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源头防
控、打击违法行为、保障经济社
会稳定的有关情况。

据通报， 截至 2 月 28 日，
广州全市法院已对发布虚假订
购信息等涉口罩诈骗的 12 件
13 人以诈骗罪定罪， 分别判处
有期徒刑六个月至四年， 并处
罚金人民币一千元至三万元。

■新快报记者 何生廷

侦破口罩网络诈骗案 637宗，涉案 3387万元广州警方广州警方

会上，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
学东介绍， 广州检察机关坚持把快捕快
诉、依法严厉打击妨害疫情防控犯罪作为
办理涉“疫”案件的“新常态”，建立涉疫情
案件快速联动机制。对公安机关提请审查
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加快办案节
奏，多起典型案件实现“当日受理当日捕、
当日审查当日诉”。

截至 3 月 1 日， 全市检察机关共提前
介入利用疫情实施诈骗、 生产销售不符合

标准的医用器材、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妨害传染病防治等涉“疫”犯罪案件 114
件 150 人，批捕 47 件 51 人，起诉 20 件 22
人，法院已判决 14件 15人。

李学东提到，高度重视监管场所的安
全问题，注重采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对监狱
和看守所疫情防控的检察监督，检察人员
在疫情防控期确需进入看守所履职的，严
格执行疫情防控的要求并履行严格的报
批手续，确保监管场所安全。

在强化源头防控上， 李学东表示，市
检察院迅速出台关于充分发挥公益诉讼
检察职能助力全市疫情防控的意见，明确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食品安全、药品安全、
网络餐饮安全、防护用品安全、医疗废弃
物处置等 6 项监督重点。

对于符合药品安全领域和生态环境领
域立案条件的，及时依法立案查处。 截至 3
月 1 日，共排查涉“疫”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22件，立案 21件，发出检察建议 11份。

加强对监狱和看守所防疫的检察监督广州检察院广州检察院

就涉疫情案件审判执行工作，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吴振通报，本周将进
行新一批涉疫情刑事案件的审理。广州法
院抽调资深法官组建专门团队，建立涉疫
情刑事案件台账和办案会商机制，确保法
律适用准确统一。

在提问环节，有记者问，“两高两部”出
台的依法惩治涉疫违法犯罪意见要求依法
从严惩处 9 类涉疫情犯罪， 广州中院在办
理的涉疫刑事案件，如何体现从严从快？

对此，吴振表示，“从严”主要体现在
三方面：一是对在疫情防控期间实施的违
法犯罪，尤其是妨害疫情防控工作的违法
犯罪，均作为酌定从重情节在量刑时予以
考虑；二是对于各类妨害疫情防控的违法

犯罪分子原则上不适用缓刑、管制、单处
罚金等非监禁刑；三是对于累犯、前科人
员依法从重处罚， 适当增加刑罚量的幅
度。

例如，花都法院审理的袁某某妨害公
务、危险驾驶案，因袁某拒不配合疫情防
控工作，以暴力、威胁方式抗拒执法，被法
院数罪并罚从重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
月，并处罚金八千元。

而“从快”主要体现在程序适用上，已
结案件全部适用简易或速裁程序审理，从
立案到判决平均用时 3.8 天，相对于一般
简易或速裁案件平均提速约 60%。

吴振提到，区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
主要是看行为是否达到了入罪标准。例如，

南沙区法院办理的一起刑事案件中， 因证
据原因不足以证实犯罪嫌疑人的诈骗数额
达到入罪标准，后转为行政处罚处理。

在坚持从严从快打击的同时，广州两
级法院注重依法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和合法权益。 对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
适用速裁或者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法院
一律通过司法局法律援助处指派律师为
其提供法律帮助。

据通报，截至 2 月 28 日，广州全市法
院受理涉疫情刑事案件共 20 件 22 人，其
中审结 14 件 15 人，对发布虚假订购信息
等涉口罩诈骗的 12 件 13 人以诈骗罪定
罪，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至四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至三万元。

涉疫情犯罪原则上不适用非监禁刑广州中院广州中院

疫情期间，广州市法律援助机构如何
为群众服务？广州市司法局副局长何友汉
表示，针对有法律服务需求的群众，可通
过广州市法律援助处业务预约电话、广州
市法律援助微信小程序办理法律援助受
理申请。

同时，开通案件受理“绿色通道”，建
立快速受理办案机制， 对于紧急事项，需

要马上办理的，确保在场所条件、防护措
施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情况下即时受理。

何友汉提到，通过扩大法律援助的覆
盖面，创新推出受疫情影响中小微企业主
的法律援助，为因疫情影响暂时陷入困境
的中小微企业主解决燃眉之急。

而对于特殊人群采取免于审查经济
状况，对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待遇的农民工

以及因疫情导致生活出现暂时困难，正在
接受政府临时救济的人员，无需提供经济
困难申报材料，即可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据统计，2 月 3 日-28 日， 全市法律
援助机构受理民事法律援助案件 190 件，
指派刑事法律援助通知辩护案件 659 件，
为认罪认罚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
703 人次。

为受疫情影响中小微企业主提供法律援助广州司法局广州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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